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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花7.5万元找人代写论文
论文不达标将其告上法庭要求退钱，法院这样判

学位论文是莘莘学子顺利毕业的必经之路，也是学者晋
升职称的“敲门砖”。而“代写论文”不仅是一种论文造假、学
术不端行为，还容易导致经济损失。

临近毕业季，高校博士生小李通过网店寻找了一个“代写论文”公
司，前后支付了7.5万元希望写手帮忙完成其毕业论文。

最终，因论文质量差未通过导师审核，致使无法提交盲审。小李一
怒之下将代写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其退还全部费用。最终法院审理认
为，原被告的行为均违反了学术诚信和公序良俗原则，双方都有过错，故
只退还一半费用。

临近毕业季，某高校博士生小李为了顺利毕
业，在网上找到一家经营“论文修改”的店铺进行
咨询，该店铺客服向小李表示可以提供“论文代
写”服务。

小李表明自己已经写了初稿，需要找人将论
文修改至提交盲审，并要求在2023年11月底完
成。

双方经过交流后就服务费用、提交时间等事
项达成一致。客服向小李发送《论文写作协议》，
约定由该公司为小李修改一篇博士论文共计5.5

万元，并安排写手老师根据修改意见进行修改全
文，修改次数不限，直到满意为止。

协议签订后，小李先向该公司支付3万元定
金，之后，该公司将小李、写手拉进微信群进行

“论文修改”交流。
随着论文不断修改，写手认为，原本约定的

只是修改，现在却基本变成重写一篇论文，遂向
小李提出加费用。于是小李又向写手支付2万
元。2023年12月1日，小李向该公司支付剩余
尾款2.5万元。

博士生花7.5万 找网店代写毕业论文

7月28日，自称2018届清华大学毕业生、苏州工业
园区商务局科员马翔宇，在网上公开实名举报其供职的
苏州工业园区商务局局长祝某及其团伙，违反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工作纪律、廉洁纪律，在政府采购中围标串标、
虚设项目套取资金、进行利益输送、向省委巡视组提供虚
假材料，以及祝某本人学历造假。

28日下午，记者联系到祝某本人，其表示：“这件事我
现在不方便表态，你可以联系我们苏州工业园区宣传
部。”记者随后多次拨打宣传部电话，但无人接听。苏州
工业园区新闻中心的工作人员则表示：“我们有关注到这
个情况，相关的部门也正在核实中，具体的结果要等核实

结果出来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反馈。”
在视频及举报信中，马翔宇表示，其曾向苏州市纪委

监委提供了大量的合同、票据、询价记录单、通话录音、微
信聊天记录、邮件账目等材料并实名举报，但距离苏州市
纪委监委2023年3月13日正式受理距今已过去一年零四
个月，至今没有反馈。马翔宇还表示，该案涉案金额不低
于1700万元，是一起典型的群腐案件，自己做出的大量工
作成果，成了祝某团伙借助外部采购进行贪腐活动的绊脚
石，而自己因拒绝参与该团伙的犯罪活动，也已经被祝某
绕过组织程序进行了长达4年的打击报复。恳请组织以
防变拒腐的实际行动，挽回财政损失，净化政治生态。

7月28日，记者就此事联系到马翔宇，其表示：“最初
是他们逼我签一个根本就不是我过手且有问题的项目，
要给这个项目办理结项，我不想掺和，之后他们就把我所
有的重要工作成果全部剥离走了，我被边缘化了。之后
我的考核也受到了影响，一直没走的原因是所有需要看
档案的地方我的审核一定都是不通过的。我想反映的问
题主要就是祝某团伙在政府采购中围标串标、虚设项目
套取资金、进行利益输送、向省委巡视组提供虚假材料，
以及祝某本人学历造假的问题。我的诉求就是希望我们
基层公职人员能够在一个合法合规的环境里工作。”

据新黄河

清华毕业生实名举报苏州一商务局局长贪腐：

自己拒绝参与反遭打击报复

2023年12月27日，该公司向小李发送最后
一版修改论文。随后，小李主张该论文因质量差
未通过导师审核，致使无法提交盲审，故向该公
司主张要求退还所有费用。

小李将该公司告上法庭。青羊法院审理后
认为，博士研究生应当具备独立从事学术研究
工作的能力，而学位论文系学术研究能力的重
要体现，学位申请人应当遵守学术道德和学术
规范。论文修改系论文写作过程中的必备环
节，论文修改能力也是学位申请人的必备能力
之一，案涉论文的修改不限于语言表达、论文格
式等形式修改，更涉及了论文结构、内容等实质
性修改，原、被告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学术诚信和
公序良俗原则，扰乱了正常社会秩序，损害了社
会公共利益，故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应当认定为
无效。

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全额退还费用的诉讼请
求。原、被告对于合同无效均有过错，故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依法予
以调整，部分支持37500元。关于资金占用利
息，由于案涉合同无效，原告主张资金占用利息
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

法官认为，代写论文的行为违背社会公序良
俗，属于无效法律行为。同时，代写论文被教育
部明确认定为“学术不端”行为并严厉打击，对参
与购买、代写论文的学生给予开除学籍处分；已
获得学历证书、学历证书的，依法予以撤销。

再次提醒广大从业者和高校学生，应时刻谨
记学术诚信、恪守学术道德、遵守学术规范，将更
多精力和金钱用于提高学术水平和专业能力，而
非通过不正当途径来获取利益，否则将承担相应
的法律后果。

论文不达标 博士生通过法院索赔

小李上法庭控告对方，意味着自己学术不诚
信的行为被曝光。但小李的愤怒行为可以理解，
毕竟，花了7.5万元的论文没通过，学位没拿到，
不排除其怀有“哪怕自己被曝光也不放过代写公
司”的决心，而非有人认为的“智商”问题。

代写的论文没过导师这一关，更不谈盲审，
基本可以判断这是一篇劣质论文。为什么代写
公司一再要求加钱，却拿出如此差的论文交差
呢？根据以往的一些案例，是可以解释通的。

其一，论文并非写手原创，而是把其他论文
相关内容七拼八凑放在一起，没什么质量；二是，
相关费用代写公司拿了绝大部分，只有小部分到
写手头上，写手不可能真正用心；其三，很多代写
公司就是连蒙带骗的，拿准了学生不敢报警、不
敢上法庭的心理。

在某社交平台上搜索发现，不少网友发帖讲
述了自己被论文中介和写手坑骗的经历。有网
友表示，“写的东西完全是生搬硬套，和题目相差
甚远。”还有网友甚至被对方威胁，“他说退钱了
就要发文件给学校举报我。”

一些人表示，博士生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罚，
写手还赚了一大笔钱，感觉没有彰显正义。但我
们要注意到，这是民事诉讼，只谈退款的问题
——能不能退，应该退多少。

在新闻中，法官认为，代写论文被教育部明
确认定为“学术不端”行为并严厉打击，对参与购
买、代写论文的学生给予开除学籍处分；已获得
学历证书，依法予以撤销。那么，不排除法院会
向有关学校通报相关情况，让他们依法依规对相
关学生进行处理。

花了大价钱 为何论文过不了关

花7.5万元找人“代写论文”，结果还没过审，冤吗？乍
一看，这名博士生挺冤的，7.5万元并不是小数目。可是钱
花了，论文却没写成，还惹上了官司。但仔细想想，这真是
花了冤枉钱的事儿吗？找人“代写论文”本就不诚信，还有
理打官司？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代写论文”在网络各大平台屡禁
不止，尤其临近毕业季更是“生意火爆”，但类似自吞苦果
的案例也并不少见。据媒体此前调查报道，多名大学生被
论文代写服务“坑”过，少则被骗数百元，多则被骗数千元
甚至几万元。“基本上要不回来钱，还被威胁称要找学校和
网络曝光”。论文代写并不合规，骗子也正是利用这一点
钻了空子，知道学生敢怒不敢言。而学生们以为是走了捷
径，殊不知是落入了骗子的陷阱，不仅蒙受经济损失，还落
得个学术不端的下场，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

毫无疑问，论文代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学术不端行
为。2018年7月，教育部部署严厉打击学位论文买卖、代
写行为，对参与购买、代写学位论文的学生要给予开除学
籍处分，已获学历证书、毕业证书要依法予以撤销和注
销。因此，法院完全可以把相关线索依次反馈到学校、“枪
手”所在单位或其店铺所在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于
这样“未遂”的学术不端行为，高校也应有一定的惩戒与警
示，不能听之任之，而“枪手”以及背后公司也应该受到相
应处罚。

毕业论文岂能“想买就买”？可在新闻评论区，我们却
不难发现，这样的论文代写灰产并不稀奇，甚至还有网友
替“枪手”辩解。这样的乱象，不仅严重挑战了学术道德底
线，破坏了正常的学术风气，更违背了基本的公序良俗。
对于造假双方来说，都丢失了做人最基本的诚信原则。

治理这类乱象，必须得从供需两端着手。首先，高
校应加强对论文撰写的过程管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
的学术道德观点。一方面，对学术不端行为要严厉打
击，一经发现严肃处理；另一方面，打造良好的学术风
气，高校还需摒弃“唯论文论”的考核机制，建立多元的
评价体系，让学生真正从机械的考核中解放出来，才能
破除“造假”的土壤。

此外，相关部门也要加大对“枪手”以及背后中介机构
的惩戒力度。“东窗事发”后，“枪手”以及相关机构不能置
身事外，应受到相应惩处，这样才能双管齐下，让供需双方
都收住手。 综合红星新闻、上游新闻等

锐评 如何治理学术不端？


